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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完善产品结构，拟以

自有资金 2,930万元收购杭州竞舟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竞舟”）全资

子公司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司 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南京天马轴承有限

公司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2016年 4月 22日，公司与杭州竞舟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 

（2）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6年 4月 2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该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

会授权的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介绍 

   （1）公司名称：杭州竞舟轴承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良渚工业城） 

    法定代表人：于文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0年 1月 28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制造：轴承及配件。一般经营项目：销售：轴承

及配件；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

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杭州竞舟实际控制人：于文化，女，中国国籍，实际持有杭州竞舟 100%股



权。 

    公司与杭州竞舟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851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商务办公楼 5层 505D 室 

    法定代表人：徐德衍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7年 12月 24日 

经营范围：机车车辆主要零部件设计与制造，铁路高速客车车轴用精密轴承

及其零部件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以自有资金 2,930 万元收购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司 100%股权。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杭州竞舟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股权转让价格及价款的支付方式 

1、甲方同意根据本合同所规定的条件，以 2,930 万元将其在标的公司拥有

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此价格受让该股权。 

2、乙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将全部股权转让款支付给甲方。 

    股权转让有关费用和变更登记手续 

双方同意办理与本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手续所产生的有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本协议生效后，双方立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违约责任 

如协议一方不履行或严重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的一

切经济损失。除协议另有规定外，守约方亦有权要求解除本协议及向违约方索取

赔偿守约方因此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生效条款及其他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收购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司旨在完善产品结构。完成本次收购后，公司

将具备不超过 140KM/H的客运轴承生产能力，同时有助于提升公司竞争力和创造

新的增长点。本次投资也面临当前经济下行，制造业低迷的态势，存在一定的市

场风险，同时也存在中铁检验认证中心(简称“CRCC”)认证风险。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六、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2、《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23 日 
 




